
1 

 

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9-004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下午 3：00 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

董事长陈索斌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阶段化妆品业务核心战略为加码化妆品智慧零售，目前已构

建供应链管理、终端零售网点的架构，并通过与腾讯合作开发的“众妆

优选”平台逐步打通线上、线下渠道，以实现打造“数字化新零售服务

平台”的战略目标。目前公司与腾讯合作开发的微信小程序“众妆优选”

已投入运营，公司化妆品线上业务的建设重心转移至与“数字化新零售

服务平台”结合度更高的线上渠道，杭州悠可与公司“数字化新零售服

务平台”的关联度较低。公司化妆品数字化新零售业务建设前期资金投

入量大，出售杭州悠可股权可使公司未来进一步聚焦数字化新零售业务

的战略部署，同时公司商誉将大幅降低，因此公司拟出售杭州悠可 100%

股权。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杭州悠可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 010078 号），杭州悠可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39,400.00 万元，根据杭州悠可股利分配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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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杭州悠可应付公司股利 20,000 万元，该评估结

果已考虑杭州悠可基准日账面应付公司股利 20,000 万元的影响。经公司

与收购方协商一致同意杭州悠可 100%股权交易价款为 140,000.00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杭州悠可的股权，杭州悠可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将于杭州悠可股权交割时豁免

杭州悠可管理层及其关联方（即马可孛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及黄冰

欢及其关联方（即杭州悠聚品牌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及杭州悠飞

品牌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就先前公司收购杭州悠可股权之交易

向公司做出的关于竞业禁止、避免同业竞争之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 9.2.15 条项下的承诺及管理层及其

关联方、黄冰欢及其关联方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签署的任何及所有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函项下的承诺）以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 11 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的人员、治理及其他安排）第 2 款约定的交割后义务所产生的责任与义

务，并承诺将不就该等责任与义务向杭州悠可管理层及其关联方和黄冰

欢及其关联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为免疑问，本条款之约定即代表公司

该等豁免和承诺行为之做出，公司于交割时无需就该等豁免和承诺另行

签署其他文件或做出其他行为。 

本次交易后，经初步测算，公司可回收流动资金约 16 亿元，根据

协议约定的成交价格扣除投资成本以及商誉后预计在合并层面产生收

益约 3 亿元，对公司 2019 年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上述对公司 2019 年

业绩的影响不构成盈利预测，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流动性大幅提升，营运资金显著充沛、

财务状况和负债结构显著优化。 

此外，公司收购杭州悠可属于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7.86 亿元，本次资产出售将直接减少

公司商誉的账面价值 7.86 亿元，提升了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标的股权的定价以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标的公司的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最终交易价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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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原则基础上由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股权处置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最终结果以公司年报审计

数据为准。本次交易需在交割完成后才能确认处置损益，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上述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属于股东大会审议范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代表公司签署与本次交

易有关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杭州悠可的《股权出售协议》等

文件，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后办理相关手续。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青岛金

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